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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98）

自 願 公 告

建 議 採 納 股 票 增 值 權 激 勵 計 劃

本公告乃株洲南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的公告（「十一月公告」）、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通函（「十一月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十九日的公告，內容均有關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除文義另有規定外，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十一月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國資委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批准本計劃。於獲國資委授予批文

前，本公司已根據國資委的意見修訂本計劃條款。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舉行

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已批准本計劃的最終條款。本計劃將於擬於二零一三年六

月十日舉行的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交予股東考慮及批准

（如股東認為恰當）。本計劃最終條款的詳細資料將載於就股東週年大會刊發的通函

內。本公司謹此籲請股東注意十一月公告及十一月通函內所述的若干本計劃條款已

作更改，有關本計劃的詳情應參閱就股東週年大會刊發的通函。

承董事會命

丁榮軍

董事長

中國長沙，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丁榮軍；本公司副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為鄧恢金；

其他執行董事為李東林；非執行董事為言武及馬雲昆；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毓才、陳錦榮、浦

炳榮及劉春茹。


